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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部分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黑龙江省水利厅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黑龙江省水利科学研究院、水利部水土保持监测中心、松辽流域水土保持监测中

心站、黑龙江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鹤岗市水土保持防治中心、安达市水务局、大兴安岭地区行

政公署水务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侯淑艳、刘建新、孙和强、张凯、李辉、李超、黄婷婷、钟云飞、高士军、张

继真、高玉华、常诚、王迪晨、尹涵、樊华、房含、王兆雪、管相如、王凯、李娜、鞠伟、史俊凤、刘

昊华、胡天然、栾岚、孙志朋、侯晨忻、殷连林、樊林生、郭宋宋、关春雨、孙杨杨、张清江、朱奕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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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蚀沟发生发育监测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侵蚀沟发生发育的遥感监测、典型区监测、定位观测等的监测内容、方法与频次及监

测成果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黑龙江省东南部山地水源涵养减灾区、东南部山地丘陵水质维护农田防护区、中部漫

川漫岗土壤保持区、三江兴凯平原生态维护农田防护区、大兴安岭山地水源涵养生态维护区、小兴安岭

山地丘陵生态维护保土区等水土保持三级区内的侵蚀沟发生发育及治理效益的监测。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8592 降雨量等级

GB/T 42988 多源遥感影像网络协同解译

SL/T 277—2024 水土保持监测技术规范

DB23/T 2412 侵蚀沟分级与分类

3 术语和定义

DB23/T 2412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侵蚀沟

坡面径流冲刷土体，切割陆地地表，持续受自然条件和人类活动等因素影响，使地面形成沟头前进、

沟岸扩张、沟底下切并逐渐发育的沟道。

3.2

侵蚀沟发生

由降雨或融雪等产生的径流汇流冲刷形成的，对地表改变不明显的细小沟槽，是侵蚀沟的初始形成

阶段。

3.3

侵蚀沟发育

侵蚀沟发生之后，随着气候、地形等多因素影响，其形态、规模和深度不断变化和扩大的过程。发

育的侵蚀沟也称发展沟。

3.4

融雪径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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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雪融化产生的地表径流。

3.5

水土流失动态监测

按照一定时间周期，为反映区域内水土流失类型、面积、强度、分布及其变化情况开展的分析评价

活动。

［来源：SL/T 277—2024,2.0.24］

4 遥感监测

4.1 一般规定

4.1.1 通过遥感信息和其他信息监测侵蚀沟的数量、基本信息及空间分布等。

4.1.2 开展侵蚀沟监测的空间参考应符合 GB/T 42988 的规定。

4.1.3 遥感监测应包括下列内容：

a) 侵蚀沟数量：全省范围内，沟长大于等于 50 m、沟系汇水面积不大于 50 km
2
的单条和支干沟

数量总和；

b) 基本信息：包括位置信息、沟道类型、面积、长度、沟头沟尾相对高差、治理情况等；

c) 空间分布：分布于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侵蚀沟。

4.1.4 监测区域级别和周期确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a) 监测区域级别：分省、市、县 3 个级别；

b) 监测周期：一般 5 a～10 a，可根据工作需求加测。

4.1.5 遥感信息的选择和使用应符合下列要求：

a) 信息源与使用：按照监测区域大小，选择相应的航天遥感、航空遥感、无人机航测信息；

b) 根据监测成果精度和任务要求，选择 1 m 或优于 1 m 空间分辨率的遥感影像；

c) 时相选择：以年度 4 月～6 月影像为最佳解译时相。

4.2 前期准备

4.2.1 应根据监测任务和内容，编制监测方案。主要内容包括监测总体目标与内容、基础资料和技术

路线、组织实施与方法、质量控制、进度安排与预期成果等内容。

4.2.2 监测人员宜由从事水土保持和遥感专业的人员组成。

4.3 遥感影像选择与预处理

遥感影像选择与预处理应按照SL/T 277—2024 中 7.2 的规定执行。

4.4 遥感解译

4.4.1 采用人机交互解译法，宜使用自动识别等新方法。

4.4.2 遥感解译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建立解译标志：通过解译经验或监测区相同地区既有典型遥感解译成果对照建立，根据实地

情况进行修改和补充，选择具有代表性、实用性和稳定性的影像作为解译标志；

b) 人机交互解译：根据解译标志，采用直接判读、逻辑推理或综合景观分析等方法，在影像上

勾画侵蚀沟图斑；

c) 外业验证：采用满足精度要求的外业调查设备开展现场踏勘、采集、核实，对内业判读初步

成果中边界或类型不确定的侵蚀沟进行补充调查和核实，外业调查的内容一般包括边界量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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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头补调、类型核查等；

d) 修编：根据外业验证情况，对解译结果进行全面修改和补充；

e) 数字图生成：按照监测方案内技术路线要求，生成矢量图层。

4.5 监测成果

4.5.1 以县级行政区为单元的侵蚀沟监测遥感影像、解译标志等基础资料；侵蚀沟数据成果表；

4.5.2 以县级行政区为单元的侵蚀沟位置分布图、水土保持三级分区侵蚀沟位置分布图及全省侵蚀沟

位置分布图等

4.5.3 成果报告和数据分析报告。

5 典型区监测

5.1 一般规定

5.1.1 应通过典型区监测，明确侵蚀沟侵蚀现状，获取监测期内新发生侵蚀沟数量信息，复核遥感调

查结果信息提取率。

5.1.2 典型区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典型区面积 3 km
2
～50 km

2
；

b) 以粮食核心产区、黑土核心区为重点，依据侵蚀沟侵蚀危害程度和侵蚀沟发育立地条件差别，

在黑龙江省水土保持三级区内，选取能够代表侵蚀沟整体分布状况的区域。

5.2 监测内容

5.2.1 典型区基本情况、已有侵蚀沟发育情况、新发生侵蚀沟情况、已治理侵蚀沟情况等。

5.2.2 基本情况监测应包括典型区气候、植被、地形地貌、土壤等自然条件；土地利用类型；水土流

失现状、水土保持率、水土流失治理情况等水土流失基本信息。

5.2.3 已有侵蚀沟发育情况监测应包括侵蚀沟数量、发育类型、形态特征、分布情况等；侵蚀沟沟头

沟尾位置坐标、侵蚀沟长度、宽度、深度、沟道比降、沟壑密度、每条侵蚀沟横断面等基本参数。

5.2.4 实地调查侵蚀沟横断面依据侵蚀沟长度确定，侵蚀沟长度范围小于 50 m，选择 1 个～2 个断面；

50 m～300 m，选择 3 个～5 个断面；侵蚀沟长度大于 300 m，长度每增加 50 m，加测 1 个断面；另在

沟道转弯处、形态变化大的部位和明显分叉处加测。

5.2.5 典型区内新发生侵蚀沟情况监测应包括下列内容：

a) 以典型区选定年为基准年，以典型监测区长内 1 m 以内的浅沟为新发生侵蚀沟，记录监测期

内每年新发生的侵蚀沟数量、分布情况等；

b) 监测期内新发生侵蚀沟沟头前进、沟岸扩张、沟底下切等年度发育情况。

5.2.6 典型区内已治理侵蚀沟情况监测应包括下列内容：

a) 治理年限、治理模式、治理措施、措施保存率、林草覆盖率等；

b) 已治理侵蚀沟沟头、边坡稳定情况等。

5.3 监测方法与频次

5.3.1 典型区监测方法与频次应符合表 1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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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典型区监测方法与频次

监测内容 监测方法 监测频次

土地利用情况；气候、植被、地形地

貌、土壤等自然条件
资料法或调查法 监测期内应每年开展 1次

水土流失现状、水土保持率等基本情

况
通过年度水土流失动态监测成果获取 监测期内应每年开展 1次。

典型区内坡面治理面积、措施类型及

治理年限等水土流失治理情况
现场调查法 监测期内应每年监测 1次

已有侵蚀沟数量、发育类型、形态特

征、分布情况、基本参数等
无人机航测及现场调查相结合

监测基准年应开展 1次，监测期内雨

季前后各开展 1次，大暴雨后加测 1

次

新发生侵蚀沟数量、分布、年度发育

情况
无人机航测法或现场调查法

监测基准年应开展 1次，监测期内雨

季前后各开展 1次，大暴雨后加测 1

次

已治理侵蚀沟治理年限、治理模式、

治理措施、措施保存率、林草覆盖率、

侵蚀沟沟头、边坡稳定情况等

资料查询与现场调查相结合 监测期内应每年开展 1次

5.4 监测成果

5.4.1 典型区自然条件、土地利用类型、水土流失等基本情况调查表；已有侵蚀沟基本情况现状调查

表；监测期内已有侵蚀沟、新发生侵蚀沟年度监测统计成果表；无人机航测成果。

5.4.2 典型区地理位置图、水土流失现状图、年度侵蚀沟分布图；年度新发生侵蚀沟分布图等。

5.4.3 成果报告、数据分析报告。

6 定位观测

6.1 一般规定

6.1.1 定位观测包括侵蚀沟发生发育及治理效益观测。

6.1.2 泥沙观测应按照 SL/T 277—2024 中 5.2.16 的规定执行；水位观测采取人工观测水位的应按照

SL/T 277—2024 中 5.2.5 的规定执行，采取自动水位观测的应按照 SL/T 277—2024 中 5.2.6 的规定执

行。

6.2 观测点布设

6.2.1 应选在水土保持三级区的典型区内，宜选择或依托已有水土保持监测站；

6.2.2 应选择沟道顺直、水流集中、便于布设观测设施的沟道段，根据情况确定观测基准面；

6.2.3 用于定位观测的发展沟与已治理沟宜选择侵蚀沟汇水面积、长度、宽度、比降等基本参数相似，

且在同一小流域内尽量集中。

6.2.4 发展沟应选择长度大于等于 50 m，深度大于 50 cm 的持续发育沟道。

6.2.5 已治理沟应选择多种治理措施综合治理的沟道。

6.3 监测内容

6.3.1 选定的定点观测发展沟基本情况应按 5.2.3 的规定执行；已治理侵蚀沟基本情况应按 5.2.5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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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执行。

6.3.2 定位观测点降雨特征、融雪特征的观测应包括下列内容：

a) 降雨特征观测包括降雨历时、降雨强度、侵蚀性降雨次数及雨量、最大 30 min 雨强、最大 30

min 降雨侵蚀力、年际降雨量、降雨频次、产流量、径流系数及相关气象数据；

b) 融雪特征观测包括沟道汇水区内雪量、积雪厚度、气温、地温、融雪升温速率、太阳辐射、

风速、风向等数据；

6.3.3 发展沟应观测降雨、融雪后产生的径流量、泥沙含量。

6.3.4 已治理侵蚀沟应观测泥沙量、径流量、植被覆盖率等治理效益。

6.4 监测方法与频次

6.4.1 降雨特征、融雪特征等对侵蚀沟发生发育的观测宜采用人工取样或自动观测设备，观测频次为

每年降雨季和融雪季。

6.4.2 已治理侵蚀沟治理效益的观测方法和频次符合下列规定：

a) 谷坊拦截泥沙量宜采用剖面法，频次为每年融雪后、雨季后应各开展一次，大暴雨后应加测 1

次；

b) 植被覆盖率宜采用植被盖度仪观测，频次为每年 3月～5 月、7 月～8月应各开展一次；

c) 泥沙量，径流量测定方法及频次应按 6.4.1 的规定执行。

6.5 监测成果

6.5.1 定位观测选定发展沟与已治理侵蚀沟的基本情况调查表；观测期内降雨特征、融雪特征数据表；

径流量、泥沙含量统计表；已治理侵蚀沟治理效益调查表等。

6.5.2 成果报告、数据分析报告。

7 监测成果质量控制

7.1 遥感解译成果

7.1.1 对解译成果开展图斑属性判断自查，判对率应大于 90%。

7.1.2 通过外业核查验证解译成果的准确性，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抽取数量不少于 5%的侵蚀沟解译图斑进行外业验证，验证可采用无人机航测或现场调查的方

法，抽取验证样本空间分布均匀；

b) 针对解译中的疑难图斑，选取不小于 20%的比例进行验证；

c) 根据外业验证情况，补充修改解译标志，并根据新修改的解译标志进行校核，修改解译成果，

外业验证情况不能满足质量要求的，应重新解译；

d) 外业验证图斑属性判对率应大于 90%。

7.2 典型区监测成果

7.2.1 典型区自然条件、土地利用、水土流失、水土保持等基本信息开展调查前，应对参与监测的人

员进行专业培训，培训内容包括侵蚀沟监测操作流程，监测仪器设备使用方法，监测数据统计等。

7.2.2 采用现场调查法监测的侵蚀沟断面、沟宽、沟深等基本参数，宜采用双人读取方式确定测量结

果，提高数据准确度。

7.2.3 对采集的数据应进行严格的审核和校验，剔除异常数据，填补缺失数据，统一量纲等。科学数

据分析，确保分析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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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定位观测成果

7.3.1 定位观测仪器设备应进行校准与检验，确保其性能满足观测需求。在观测过程中，定期对仪器

设备进行校准和维护，确保设备正常运行，保证数据采集的准确度。

7.3.2 采集的数据应进行严格的审核和校验，剔除异常数据，统一量纲等。科学数据分析，确保分析

结果的准确度和可靠性。

8 数据整编与成果管理

8.1 一般规定

8.1.1 资料整编从基础资料到整编成果宜经过整编、审查（核）、汇编 3 个工作阶段。

8.1.2 整编成果分类整理、汇总，并刊印保存。

8.1.3 侵蚀沟遥感监测根据监测周期汇编成册；典型区监测和定位监测按年度汇编成册。

8.2 整编内容

8.2.1 遥感监测整编内容应包括：

a) 野外验证、调查原始记录、实地照片、遥感影像、解译标志等基础资料；

b) 以县级行政区为单元侵蚀沟解译数据成果统计表，参见附录 A；

c) 以县级行政区为单元的侵蚀沟位置分布图、水土保持三级分区侵蚀沟位置分布图及全省侵蚀

沟位置分布图等；

8.2.2 典型区监测整编内容应包括：

a) 典型区基本情况、遥感影像、航摄影像等基础资料；

b) 典型区侵蚀沟监测数据成果统计表，主要包括：

1) 典型监测区水土流失、水土保持基本情况统计表，参见表 B.1；

2) 已有侵蚀沟类型、分布、基本参数及其在监测期内变化情况统计表，参见表 B.2；

3) 新发生侵蚀沟发生年份、数量、监测期内沟道参数动态变化情况统计表，参见表 B.3；

4) 已治理侵蚀沟治理年份、治理模式、措施数量、林草覆盖率、措施保存率、沟头沟坡稳

定情况统计表，参见表 B.4；

c) 典型区地理位置图、水土流失现状图、侵蚀沟分布图、新发生侵蚀沟位置图等；

8.2.3 定位监测整编内容应包括：

a) 建点位置、所属流域、地形地貌、土地利用、水土流失等基础资料；

b) 观测数据成果整编宜包括下列内容：

1) 降水特征监测成果表、参见表 C.1；径流泥沙成果表应，参见表 C.2；

2) 融雪特征监测成果表，参见表 C.3；土壤温度监测成果表，参见表 C.4；融雪径流泥沙

监测成果表，参见表 C.2。

c) 已治理侵蚀沟沟头防护、植被覆盖率、谷坊拦截泥沙量等治理效益监测成果表，参见表 C.5。

8.3 整编成果审查（核）

8.3.1 侵蚀沟遥感监测整编成果应开展专家审查；典型区监测、定位观测整编成果宜开展专家审核。

8.3.2 侵蚀沟遥感监测审查应重点审查遥感影像的判对率、侵蚀沟图斑与影像的套合，各成图质量、

属性统计表格填报及监测报告；典型区监测、定位观测应重点审核整编方法、数据表格、分析报告等文

件的合理性，统计错误信息，进行资料质量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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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成果汇编

8.4.1 各类监测资料的汇编，应按照基本资料、调查资料的顺序汇编。

8.4.2 各类监测整编表与分布图的汇编，应按照整编表在前、分布图在后的顺序汇编。

8.5 成果存储与归档

8.5.1 各类监测资料应在审查（核）、汇编后刊印存储并归档。

8.5.2 成果应准确、清楚、齐全，且经过审查（核）。

8.5.3 归档应按纸质成果和电子(包括光盘或其他存储介质)成果分别保存，且命名相同。电子成果存

档介质应在表面粘贴标签，标注成果名称、数据格式、数据量、存档日期、存档人员。

8.5.4 涉密资料的存储与归档应执行保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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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侵蚀沟遥感监测解译成果统计表

侵蚀沟遥感监测解译成果统计表见表 A.1。

表 A.1 侵蚀沟遥感监测解译成果统计表

行政区

划代码

沟道

编码

沟道

长度

（m）

起点信息 终点信息

沟道类型
沟道面积

（m
2
）

沟道分布
经度 纬度

高程

（m）
经度 纬度

高程

（m）

注1：行政区划代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公布的行政区划信息填写。

注2：沟道编码按照沟道所在县行政区代码+勾画顺序。

注3：起点、终点信息经纬度坐标单位以度分秒或者十进制度计。

注4：沟道类型指稳定沟、发展沟。

注5：沟道分布指沟道分布的地类。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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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典型区侵蚀沟监测数据成果统计表

典型监测区水土流失/保持基本情况统计表见表 B.1。

表 B.1 典型监测区水土流失/保持基本情况统计表

典型

区编

号

位置

坐标

面积

（km2）

水土流失情况 水土保持情况

类型
面积

（km2）

土壤侵蚀强度（t/km2·a）

治理面

积（km2）

治理

措施

水土保

持率

（%）
轻度 中度

强烈

及以

上

注1：典型区编号按所属行政区编码+所属小流域编码。

注2：典型区位置经纬度坐标单位以度分秒或者十进制度计。

注3：类型指水力侵蚀、风力侵蚀或者冻融侵蚀。

典型区侵蚀沟调查现场记录表见表 B.2。

表 B.2 典型区侵蚀沟调查现场记录表

典型区

编号

沟道

编号

沟道

分布

沟道

类型

沟道断面1

沟道断面2……
是否治理

沟宽（m） 沟深（m）

上宽 下宽 近 中 远 模式 质量 否

注1：沟道分布：沟道所在的地类。

注2：沟道类型：发展沟、稳定沟或半稳定沟。

注3：沟宽：上宽-断面侵蚀沟上缘宽度，下宽-沟底平面宽度。

注4：沟深：近-靠近观测断面沟底边线距沟上缘线水平距离中位深度，中-侵蚀沟中部沟深，远-观测断面远侧沟底

边线距沟上缘线水平距离中位深度。

注5：质量：是否破损或破坏，1-完整，2-破损。

典型区新发生侵蚀沟监测情况统计表见表 B.3。

表 B.3 典型区新发生侵蚀沟监测情况统计表

沟道

编号

调查

基

准年

侵蚀

沟发

生年

沟道

分布

沟头 沟道断面 沟尾

位置

坐标

高程

（m）

沟宽（m） 沟深（m） 位置

坐标

高程

（m）上宽 下宽 近 中 远

注1：沟道编号按照典型区编号+新发生侵蚀沟调查顺序。

注2：沟头、沟尾位置经纬度坐标单位以度分秒或者十进制度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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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区已治理侵蚀沟监测情况统计表见表 B.4。

表 B.4 典型区已治理侵蚀沟监测情况统计表

沟道

编号

治理

年份

治理

模式

沟道

位置

措施数量

林草覆盖

率（%）

措施保

存率（%）

沟坡稳

定情况
谷坊

（座）

沟头

防护

（处）

林草

面积

（hm
2
）

其他

措施

注1：沟道编号按照典型区编号+已治理侵蚀沟调查顺序。

注2：沟道位置经纬度坐标单位以度分秒或者十进制度计。

注3：其他措施：如秸秆填埋、柳篱护岸、半填复绿等措施；

注4：边坡稳定情况：是否坍塌或稳定，1-稳定，2-部分坍塌，3-完全坍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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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侵蚀沟定位观测数据成果统计表

降水特征监测成果表见表 C.1。

表 C.1 降水特征监测成果表

降水

次数

累积

雨量(mm)

累积历时

(min)

时段降雨
I30 (mm/h)

降雨侵蚀力

(MJ.mm/(hm
2
.h)雨量(mm) 历时(min) 雨强(mm/h)

降水（融雪）径流泥沙（悬移质）成果表见表 C.2。

表 C.2 降水（融雪）径流泥沙（悬移质）成果表

水土保持区

划三级分区
典型区名称

汇水面积

(hm
2
)

降雨量

(mm)

降雨侵蚀力

(MJ.mm/(hm
2
.h)

径流深

(mm)
径流系数

产沙模数

(t/km
2
)

融雪特征监测成果表见表 C.3。

表 C.3 融雪特征监测成果表

采样点编号 积雪厚度（mm） 积雪重量（g）
融雪升温速率

（℃/d）

土壤温度监测成果表见表 C.4。

表 C.4 土壤温度监测成果表

监测

日期

不同深度土壤温度（℃）

5cm 10cm 20cm 40cm

最高 最低 最高 最低 最高 最低 最高 最低

侵蚀沟治理效益监测成果表见表 C.5。

表 C.5 侵蚀沟治理效益监测成果表

监测日期 径流深(mm) 径流系数 含沙量(g/l) 植被覆盖率（%）
谷坊拦截泥沙量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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